琼海市落实《海南省贯彻落实中央第三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督察报告整改方案》整改措施（序号21）整改完成情况公示表

	整改措施
	措施序号（21）：各市县开展企业自建污水处理设施专项整治。分类制定整改措施，对排查发现自建自营污水处理设施存在的问题，2020年底前完成整改，确保达标排放；排查出可纳入污水管网的污水处理设施，按照本地城镇生活污水处理设施和配套管网建设规划，2021年底前可纳尽纳；不具备纳入条件的，加强对企业自建污水处理设施的监管，保证正常运行、达标排放。

	整改牵头单位
	中共琼海市委、琼海市人民政府

	整改时限
	2021年底前

	联系人及联系电话
	王春宁 0898-62932408

	整改工作落实情况
	已完成排查并建立房地产企业自建自营污水处理设施问题台账，官塘片区具备纳管条件的5家房地产企业已规范接入市政管网，纳入退出类；博鳌片区4家房地产自建自营污水处理设施未具备纳管条件，保留运行，保留运行的4家房地产企业自建自营污水处理设施出水水质达标，同时已按要求出具处理水量和水质报告检测，均达到销号标准。

	工作成效
	官塘片区具备纳管条件的5家房地产企业已规范接入市政管网，博鳌片区的4家房地产企业自建自营污水处理设施出水水质达标排放。


琼海市落实《海南省贯彻落实中央第三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督察报告整改方案》整改措施（序号126）整改完成情况公示表

	整改措施
	措施序号（126）：琼海等沿海市县完成禁养区内海水养殖场清退工作。2021年3月底前相关市县要制定完成养殖水域滩涂规划修编和禁养区水产养殖清退工作实施方案。逐年分解推进2020—2022年清退任务。省农业农村厅给予行业指导，协同推进清退工作。2020年底前沿海市县要完成本辖区清退工作总量的60%；2021年底前沿海市县要完成本辖区清退工作总量的80%；2022年底前沿海市县完成清退工作。

	整改牵头单位
	中共琼海市委、琼海市人民政府

	整改时限
	2022年底前

	联系人及联系电话
	陈泱瑞 0898-62929323

	整改工作落实情况
	根据《海南省贯彻落实中央第三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督察报告整改方案》要求，我市重新划定琼海市海防林范围，明确矢量数据，完成《琼海市养殖水域滩涂规划（2018—2030年）》第二轮修编工作并印发实施，依法依规将海防林纳入禁养区。我市已完成沿海防护林基干林带内1214 亩的海水养殖设施清退工作（含主动拆除和依法强制拆除的面积）。其中我市潭门镇已清退养殖塘池面积约71亩，长坡镇已清退养殖塘池面积约1143亩。

	工作成效
	我市新修编的养殖水域滩涂规划已按要求将沿海防护林基干林带划入禁养区，并完成禁养区内海水养殖场清退任务。


